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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

金会”）档案管理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更好地为基金

会各项工作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结合基金会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在职能工作中形成的、已办理完毕、具有

保存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包括以书面或图片、声像等形式留存

的办公室文秘资料、业务资料、人事资料、会计资料等，均应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整理立卷归档。 

第三条  基金会设专人负责文书档案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四条  纸质档案应建立对应的电子档案。电子档案从形

成到归档的管理过程由相关部门和办公室负责。 

第五条  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都应分年度、分类别、分项

目建立。纸质档案编制案卷目录，电子档案要编制简要检索工

具，包括序号、题名、责任人、文号、日期、类别等。 

第六条  项目档案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做好项目资料的整理

及立卷归档工作，各负责人按照一定的时限和标准负责督促、收

集项目档案，经秘书长签字同意后同电子档案一起移交办公室。 

第七条  项目结束后两个月内移交项目档案，最迟不晚于

次年三月底前向办公室移交全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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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承办部门或承办人员应保证经办文件的系统完整

（公文上的各种附件一律不准抽存）。 

第九条  各部门完成的案卷应保证质量，遇有不合乎立卷

原则的案卷，办公室有责任建议有关部门重新整理。如发现文件

丢失、不全、缺页等现象，各主管部门要负责查找并插卷，以保

证文件的齐全完整，便于今后利用。 

第十条  人事档案由人事工作负责人管理。 

第十一条  会计档案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由

财务人员负责整理归档。 

第十二条  不同年度的文件，一般不得放在一起立卷，但

跨年度实施的项目或不易分年度立卷的事项除外。 

第十三条  在归档文件材料中，应将每份文件的正件与附

件、印件与定稿、请示与批复、转发文件与原件的同一文件，分

别立在一起，不得分开。原则上批复在前，请示在后；正件在

前，附件在后；印件在前，定稿在后；案件材料（诉讼档案除

外）中结论性材料在前，依据性材料在后；重要文件的历次修改

稿依次排列在定稿之后。 

第十四条  借阅档案资料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由于工作变动或因故离职时应将经办的文件材

料向接办人员交接完毕，不得私自留存、备份、毁损档案资料。 

第十六条  档案资料存放要整齐有序，经常保持档案资料

室内清洁卫生，不得堆放与工作无关的其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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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做好档案资料防尘、防虫、防潮、防消磁工

作，如有生虫或霉变，则应及时妥善处理。 

第十八条  严格执行防火安全管理规定，档案资料室内严

禁吸烟、用火、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第十九条  档案资料室无人时，要及时关掉电源、锁好门

窗。钥匙实行专人保管、定点存放、严禁外借。 

第二十条  档案资料室发生突发安全事故时，应予妥善处

理，并及时向主要领导汇报。 

第二十一条  档案资料室管理人员要忠于职守，严格执行

档案管理、保密制度，对不利于档案资料安全保管的问题，要及

时上报和妥善处理。 

第二十二条  基金会档案保管于基金会办公场所或基金会指

定场所，属于基金会财产，任何人不得侵占、毁损、出售。 

第二十三条  查阅、复制基金会档案需经秘书长审批后方可

实施，未经秘书长批准不得擅自查阅、复制。 

第二十四条  各负责人对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归档及时

性负责。档案保管人对档案的保管承担管理责任。因故意、过错

或重大过失导致档案归档不及时、毁损、灭失的，由各负责人或

保管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给基金会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第三届第十次理事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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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生效。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生效后，基金会此前与档案管理办法

相关的规章制度同时废止。 


